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

因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)」疫情應變方案 

(適用醫學系與牙醫學系) 

111/5/16 

一、 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11 年 5 月 13 日發布之「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
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防疫應變措施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詳見招聯會做新消息，網址：https://www.jbcrc.edu.tw/) 

二、 本校醫學系於 111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9 日辦理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

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，考生倘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屬於「居家檢疫」、「居家隔離/自主防疫(3+4 或 0+7)」、「自主

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」、「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及居家檢

疫，且快篩陽性經醫事人員確認；輕症或無症狀確診經主治醫生認定可外

出應試」等情況之一得參加第二階段甄試者，請提出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

明文件或切結書 mail 至本校醫學系或牙醫學系之承辦人員，經本校審核通

過後考生採用「隔離試場」應試。 

※此類考生禁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；依考生居住地所在衛政單位規劃或指

示，以防疫車隊或同住親友接送等方式前往學校指定甄試地點。 

三、 本校醫學系與牙醫學系報考考生於甄試日前留意自身健康情形，若具感染

風險請依規定告知，以利學系即時因應；依據教育部 111學年度『大學申

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』規定：凡為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，

請務必事先通報學系，如有私自參加甄試之情事發生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將

取消甄試成績；並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。 

四、 因疫情變化迅速，相關應變措施仍須依主管機關最新規定辦理，請適時留

意本校 https://exam.nycu.edu.tw/b1 以及醫學系與牙醫學系網頁相關公告。 

 

業務聯絡人員 

醫學系 

e-mail：hwliu2@nycu.edu.tw  

電話：02-2826-7000 轉 65342 

地址：112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醫學一館 3 樓 316 室 

牙醫學系： 

e-mail：pllee@nycu.edu.tw 

電話：02-2826-7000 轉 65195 

地址：112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牙醫館 

https://www.jbcrc.edu.tw/
https://exam.nycu.edu.tw/b1
mailto:pllee@nycu.edu.tw
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

因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)」疫情應變方案申請表 

(適用醫學系與牙醫學系) 

申請日期 111 年 5 月    日 

考生姓名  
學測應

試號碼 
 

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e-mail  

學系組/ 

應試日期 

□醫學系醫師組(5/29) 

□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(5/21) 

□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(5/21) 

□醫學系公費生/繁星(5/22) 

□牙醫學系筆試(5/20) 

□牙醫學系/繁星(5/27) 

□醫學系璞玉組(5/21) 

□牙醫學系璞玉組(5/21) 

類 

別 

項 

目 

□居家檢疫(入境後 7日)(註一) 

□居家隔離/自主防疫(3+4 或 0+7) (註二) 

□非居家檢疫、隔離或自主防疫但快篩陽性，已就醫安排採檢尚未接獲結果(註三) 

□確診無症狀或輕症可外出應試(註四) 

□取消報名，申請全額退還報名費 

檢 

附 

文 

件 

註一：□政府或受委辦單位公文、居家檢疫通知書與入出國日期證明 

註二：□地方政府或其授權機關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(甄試日當天仍未解隔者) 

註三：□持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或醫院開立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註四：□確診通知書【確診者解隔離後若痊癒則視為一般考生應參加甄試；若隔離期

滿但仍未痊癒無法應試者須檢附醫師證明】 

□切結書(無法提供上述正式文件者請簽署附件之切結書) 

□其他： 

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1.申請表與相關文件請於應試前一日下午五點前 e-mail 至： 

醫學系：hwliu2@nycu.edu.tw  

牙醫學系：pllee@nycu.edu.tw  

本校處理後將以 e-mail 回覆，考生收到本校回覆 e-mail 方為確認。 

※2. 本人承諾申請資料屬實，校方得依據此文件安排試務事宜。 

mailto:hwliu2@nycu.edu.tw
mailto:pllee@nycu.edu.tw


切 結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擬參加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

學招生第二階段甄試，因配合 COVID-19防疫要求， 

□申請於甄試日使用「隔離試場」應試 

□取消報名 

本人承諾申請資料屬實，校方得依據申請書逕行安排甄試事宜。 

目前無法檢附之法定證明文件，將於 6月 6日 17:00前補齊法定文

件。若有資料不實之情事，校方將提報大考中心，依規定處置。 

 

此致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

 

立書人(考生)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考生身分證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1  年  5  月       日 


